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480號

原      告  皇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丁彩晋  

被      告  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莉蓁  

訴訟代理人  顏蔚   

被      告  張榮俊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㈠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

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

程序。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

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

之8第1項之範圍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

36條之15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

幣（下同）66,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本院卷第7頁），嗣於113年

12月6日具狀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0元即自送達日起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頁），合於第436條

之8第1項之範圍，可以准許。

　㈡然原告復於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為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

149,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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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利息、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3,000

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本院卷第155頁），然原告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後已

逾越同法第436條之8第1項所定訴訟標的金額之範圍，且被

告不同意原告之追加，有本院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

卷可按（本院卷第199、200頁），應認其變更後之新訴為不

合法，不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113年1月2日向被告張榮俊承租高雄市○○

區○○○路00巷00號地下室、1樓、2樓房屋全部（下稱系爭

房屋），租賃期間自113年1月13日至117年3月12日止（下稱

系爭租約），嗣伊與張榮俊於113年9月7日合意終止系爭租

約。於租賃期間張榮俊依約應負有提供合於使用收益狀態房

屋之義務，並有於租賃期間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

態之義務，張榮俊卻詐欺伊而未誠實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

水、停電瑕疵，且怠於維護房屋，導致伊支出遷入搬遷費9,

000元、油漆及清潔30,000元、無法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

元，且因張榮俊交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伊113年1月13

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

000元，以上合計69,000元，爰依系爭租約、民法債務不履

行、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張榮俊賠

償。而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依法應負有維護、修

繕共用部分之責，然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卻怠於維護、

管理共用管線部分，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

承租期間因漏水，致伊受有精神上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195條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賠償精神慰撫

金16,500元，另因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未盡管理之責，

管線有問題，造成伊損害13,500元，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

會亦應賠償。爰依系爭租約及侵權行為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

語，並聲明：㈠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69,000元，及自113

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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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0,000元，及自113年9月

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榮俊：系爭房屋並無漏水、沒水沒電之情事，大約113年8

月間原告曾向伊反應管線堵塞問題，伊請水電工前去確認後

是大樓公共管線問題，伊已通知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處

理，經確認後是因颱風風雨過大造成之偶發事件。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大約113年8月間曾收到反應系爭

房屋2樓公共管線有問題，伊於113年8月間已請人前往修繕

確認，係因113年7月底之凱米颱風風雨過大，排水不及，並

無任何阻塞之情事，若系爭房屋內淹水亦有可能是風雨過大

雨水從門窗縫隙灌入所導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向張榮俊請求部分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

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

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

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

之，民法第430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

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

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

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故如原告主張張榮俊未提供合

於使用收益狀態之房屋、且於租賃期間未盡使租賃物合於使

用收益狀態之義務，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雖提出自稱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攝至其搬走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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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照片（本院卷第112、173至183頁），主張張榮俊未誠實

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電瑕疵，然為張榮俊所否認。

該照片上並無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且被告均

否認該照片之形式上真正，原告亦未提出原始檔案供本院核

對，尚難據此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原告雖又提出台灣電力

公司提醒電費未繳通知（本院卷第189頁），然此係113年6

月之電費，而原告與張榮俊約定租賃期間內應由承租人即原

告繳納電費，原告於租賃期間內未繳納電費導致被台灣電力

公司停電，實難認與張榮俊有何關聯，更遑論做為證明系爭

房屋從113年1月13日起即沒電之證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沒

水部分則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上開主張，均非可採。

　⒊原告復主張張榮俊怠於維護房屋導致其113年1月13日至113

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每天均漏水，然原告所述之漏水原因、

位置係二樓、一樓、地下室全部都有漏水，樓梯間、房間、

浴室、地下室全部的管線都在漏水（本院卷第200頁），然

此部分原告雖自陳其所提出之照片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

拍攝至搬走（本院卷第112頁），然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並無

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更無從證明有原告所述

系爭房屋租賃期間內持續漏水之情事，更何況原告所提出之

照片為地板有水之情況，然該水究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

漏？滲漏之期間為何？依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均無法推知系

爭房屋內有水之情狀究竟如何造成，原告亦不請求鑑定，且

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自113年1月13日起地上有水之

原因（本院卷第206頁），是難認張榮俊有何原告所指怠於

維護租賃物之情況。

　⒋再依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項目觀之，原告支出遷入搬遷費9,

000元，係原告為了使用收益系爭房屋所支出之費用，無法

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係原告要搬出系爭房屋所支出

之費用，該等支出均與原告主張張榮俊應負瑕疵擔保、應使

租賃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又請

求油漆及清潔30,000元，此部份原告自陳係因為淹水所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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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要消毒清洗，然原告並未說明究竟何處需漆油漆，亦未舉

證系爭房屋內有水之原因，且未提出證明其支出上開費用之

單據，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非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張榮俊交

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原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

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元，因原告

為法人，難認竟會因此受有人格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自

屬無據。

　㈡原告向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請求部分

　⒈原告主張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怠於維護、管理共用管線

部分，原告自陳：有問題之管線貫穿二樓一樓到地下室，位

於二樓房間的柱子上，經過樓梯到一樓再到地下室的天花

板，二樓有20幾坪，管線很多，我跟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

會講的位置不同，都是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的管線，都

有在漏水等語（本院卷第201頁），然原告雖陳述管線有問

題，惟並非被告所述浴室內之管線（本院卷第201頁），而

就其所述漏水問題並未舉證證明確實係管線漏水，依原告所

提出之照片亦僅能推知系爭房屋曾經淹水，無從得知該水究

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滲漏之期間為何？業如前述，而

原告所指之管線，是否均為大樓所應負責修繕之公共管線，

亦有不明，原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亞太花園廣場管

理委員會有何怠於維護公共管線之情事。

　⒉是原告未舉證係系爭房屋共用管線有問題，亦未提出證據證

明其損害額13,000元之單據，原告據此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

理委員會賠償原告因淹水所受損害13,000元，自屬無據；原

告又請求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漏水之

精神慰撫金16,500元，然原告為法人，難認會因此受有人格

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瑕疵擔保請求張榮俊給付

69,000元本息、依侵權行為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給

付30,000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

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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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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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480號
原      告  皇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丁彩晋  
被      告  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周莉蓁  
訴訟代理人  顏蔚    
被      告  張榮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㈠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36條之15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6,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本院卷第7頁），嗣於113年12月6日具狀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0元即自送達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頁），合於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可以准許。
　㈡然原告復於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為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149,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3,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55頁），然原告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後已逾越同法第436條之8第1項所定訴訟標的金額之範圍，且被告不同意原告之追加，有本院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本院卷第199、200頁），應認其變更後之新訴為不合法，不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113年1月2日向被告張榮俊承租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地下室、1樓、2樓房屋全部（下稱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13年1月13日至117年3月12日止（下稱系爭租約），嗣伊與張榮俊於113年9月7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於租賃期間張榮俊依約應負有提供合於使用收益狀態房屋之義務，並有於租賃期間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張榮俊卻詐欺伊而未誠實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電瑕疵，且怠於維護房屋，導致伊支出遷入搬遷費9,000元、油漆及清潔30,000元、無法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且因張榮俊交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元，以上合計69,000元，爰依系爭租約、民法債務不履行、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張榮俊賠償。而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依法應負有維護、修繕共用部分之責，然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卻怠於維護、管理共用管線部分，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漏水，致伊受有精神上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5條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賠償精神慰撫金16,500元，另因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未盡管理之責，管線有問題，造成伊損害13,500元，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亦應賠償。爰依系爭租約及侵權行為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69,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0,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榮俊：系爭房屋並無漏水、沒水沒電之情事，大約113年8月間原告曾向伊反應管線堵塞問題，伊請水電工前去確認後是大樓公共管線問題，伊已通知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處理，經確認後是因颱風風雨過大造成之偶發事件。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大約113年8月間曾收到反應系爭房屋2樓公共管線有問題，伊於113年8月間已請人前往修繕確認，係因113年7月底之凱米颱風風雨過大，排水不及，並無任何阻塞之情事，若系爭房屋內淹水亦有可能是風雨過大雨水從門窗縫隙灌入所導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向張榮俊請求部分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30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故如原告主張張榮俊未提供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房屋、且於租賃期間未盡使租賃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雖提出自稱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攝至其搬走為止之照片（本院卷第112、173至183頁），主張張榮俊未誠實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電瑕疵，然為張榮俊所否認。該照片上並無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且被告均否認該照片之形式上真正，原告亦未提出原始檔案供本院核對，尚難據此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原告雖又提出台灣電力公司提醒電費未繳通知（本院卷第189頁），然此係113年6月之電費，而原告與張榮俊約定租賃期間內應由承租人即原告繳納電費，原告於租賃期間內未繳納電費導致被台灣電力公司停電，實難認與張榮俊有何關聯，更遑論做為證明系爭房屋從113年1月13日起即沒電之證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沒水部分則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上開主張，均非可採。
　⒊原告復主張張榮俊怠於維護房屋導致其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每天均漏水，然原告所述之漏水原因、位置係二樓、一樓、地下室全部都有漏水，樓梯間、房間、浴室、地下室全部的管線都在漏水（本院卷第200頁），然此部分原告雖自陳其所提出之照片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攝至搬走（本院卷第112頁），然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並無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更無從證明有原告所述系爭房屋租賃期間內持續漏水之情事，更何況原告所提出之照片為地板有水之情況，然該水究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滲漏之期間為何？依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均無法推知系爭房屋內有水之情狀究竟如何造成，原告亦不請求鑑定，且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自113年1月13日起地上有水之原因（本院卷第206頁），是難認張榮俊有何原告所指怠於維護租賃物之情況。
　⒋再依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項目觀之，原告支出遷入搬遷費9,000元，係原告為了使用收益系爭房屋所支出之費用，無法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係原告要搬出系爭房屋所支出之費用，該等支出均與原告主張張榮俊應負瑕疵擔保、應使租賃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又請求油漆及清潔30,000元，此部份原告自陳係因為淹水所以家具要消毒清洗，然原告並未說明究竟何處需漆油漆，亦未舉證系爭房屋內有水之原因，且未提出證明其支出上開費用之單據，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非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張榮俊交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原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元，因原告為法人，難認竟會因此受有人格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㈡原告向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請求部分
　⒈原告主張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怠於維護、管理共用管線部分，原告自陳：有問題之管線貫穿二樓一樓到地下室，位於二樓房間的柱子上，經過樓梯到一樓再到地下室的天花板，二樓有20幾坪，管線很多，我跟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講的位置不同，都是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的管線，都有在漏水等語（本院卷第201頁），然原告雖陳述管線有問題，惟並非被告所述浴室內之管線（本院卷第201頁），而就其所述漏水問題並未舉證證明確實係管線漏水，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亦僅能推知系爭房屋曾經淹水，無從得知該水究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滲漏之期間為何？業如前述，而原告所指之管線，是否均為大樓所應負責修繕之公共管線，亦有不明，原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有何怠於維護公共管線之情事。
　⒉是原告未舉證係系爭房屋共用管線有問題，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損害額13,000元之單據，原告據此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賠償原告因淹水所受損害13,000元，自屬無據；原告又請求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漏水之精神慰撫金16,500元，然原告為法人，難認會因此受有人格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瑕疵擔保請求張榮俊給付69,000元本息、依侵權行為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給付30,000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480號

原      告  皇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丁彩晋  

被      告  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周莉蓁  

訴訟代理人  顏蔚    

被      告  張榮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6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㈠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

    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

    程序。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

    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

    之8第1項之範圍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

    36條之15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

    幣（下同）66,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本院卷第7頁），嗣於113年

    12月6日具狀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0元即自送達日起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頁），合於第436條

    之8第1項之範圍，可以准許。

　㈡然原告復於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為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1

    49,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3,000

    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本院卷第155頁），然原告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後已

    逾越同法第436條之8第1項所定訴訟標的金額之範圍，且被

    告不同意原告之追加，有本院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

    卷可按（本院卷第199、200頁），應認其變更後之新訴為不

    合法，不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113年1月2日向被告張榮俊承租高雄市○○區○

    ○○路00巷00號地下室、1樓、2樓房屋全部（下稱系爭房屋）

    ，租賃期間自113年1月13日至117年3月12日止（下稱系爭租

    約），嗣伊與張榮俊於113年9月7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於

    租賃期間張榮俊依約應負有提供合於使用收益狀態房屋之義

    務，並有於租賃期間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義

    務，張榮俊卻詐欺伊而未誠實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

    電瑕疵，且怠於維護房屋，導致伊支出遷入搬遷費9,000元

    、油漆及清潔30,000元、無法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

    且因張榮俊交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

    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

    元，以上合計69,000元，爰依系爭租約、民法債務不履行、

    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張榮俊賠償。

    而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依法應負有維護、修繕共

    用部分之責，然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卻怠於維護、管理

    共用管線部分，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

    期間因漏水，致伊受有精神上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195條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賠償精神慰撫金16,

    500元，另因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未盡管理之責，管線

    有問題，造成伊損害13,500元，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亦

    應賠償。爰依系爭租約及侵權行為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㈠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69,000元，及自113年9月7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亞太花園

    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0,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榮俊：系爭房屋並無漏水、沒水沒電之情事，大約113年8

    月間原告曾向伊反應管線堵塞問題，伊請水電工前去確認後

    是大樓公共管線問題，伊已通知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處

    理，經確認後是因颱風風雨過大造成之偶發事件。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㈡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大約113年8月間曾收到反應系爭

    房屋2樓公共管線有問題，伊於113年8月間已請人前往修繕

    確認，係因113年7月底之凱米颱風風雨過大，排水不及，並

    無任何阻塞之情事，若系爭房屋內淹水亦有可能是風雨過大

    雨水從門窗縫隙灌入所導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向張榮俊請求部分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

    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

    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

    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

    ，民法第430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

    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

    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故如原告主張張榮俊未提供合於使

    用收益狀態之房屋、且於租賃期間未盡使租賃物合於使用收

    益狀態之義務，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雖提出自稱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攝至其搬走為止

    之照片（本院卷第112、173至183頁），主張張榮俊未誠實

    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電瑕疵，然為張榮俊所否認。

    該照片上並無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且被告均

    否認該照片之形式上真正，原告亦未提出原始檔案供本院核

    對，尚難據此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原告雖又提出台灣電力

    公司提醒電費未繳通知（本院卷第189頁），然此係113年6

    月之電費，而原告與張榮俊約定租賃期間內應由承租人即原

    告繳納電費，原告於租賃期間內未繳納電費導致被台灣電力

    公司停電，實難認與張榮俊有何關聯，更遑論做為證明系爭

    房屋從113年1月13日起即沒電之證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沒

    水部分則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上開主張，均非可採。

　⒊原告復主張張榮俊怠於維護房屋導致其113年1月13日至113年

    9月7日之承租期間每天均漏水，然原告所述之漏水原因、位

    置係二樓、一樓、地下室全部都有漏水，樓梯間、房間、浴

    室、地下室全部的管線都在漏水（本院卷第200頁），然此

    部分原告雖自陳其所提出之照片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

    攝至搬走（本院卷第112頁），然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並無日

    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更無從證明有原告所述系

    爭房屋租賃期間內持續漏水之情事，更何況原告所提出之照

    片為地板有水之情況，然該水究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

    滲漏之期間為何？依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均無法推知系爭房

    屋內有水之情狀究竟如何造成，原告亦不請求鑑定，且未提

    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自113年1月13日起地上有水之原因

    （本院卷第206頁），是難認張榮俊有何原告所指怠於維護

    租賃物之情況。

　⒋再依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項目觀之，原告支出遷入搬遷費9,0

    00元，係原告為了使用收益系爭房屋所支出之費用，無法使

    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係原告要搬出系爭房屋所支出之

    費用，該等支出均與原告主張張榮俊應負瑕疵擔保、應使租

    賃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又請求

    油漆及清潔30,000元，此部份原告自陳係因為淹水所以家具

    要消毒清洗，然原告並未說明究竟何處需漆油漆，亦未舉證

    系爭房屋內有水之原因，且未提出證明其支出上開費用之單

    據，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非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張榮俊交付

    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原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

    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元，因原告為

    法人，難認竟會因此受有人格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自屬

    無據。

　㈡原告向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請求部分

　⒈原告主張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怠於維護、管理共用管線

    部分，原告自陳：有問題之管線貫穿二樓一樓到地下室，位

    於二樓房間的柱子上，經過樓梯到一樓再到地下室的天花板

    ，二樓有20幾坪，管線很多，我跟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

    講的位置不同，都是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的管線，都有

    在漏水等語（本院卷第201頁），然原告雖陳述管線有問題

    ，惟並非被告所述浴室內之管線（本院卷第201頁），而就

    其所述漏水問題並未舉證證明確實係管線漏水，依原告所提

    出之照片亦僅能推知系爭房屋曾經淹水，無從得知該水究竟

    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滲漏之期間為何？業如前述，而原

    告所指之管線，是否均為大樓所應負責修繕之公共管線，亦

    有不明，原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亞太花園廣場管理

    委員會有何怠於維護公共管線之情事。

　⒉是原告未舉證係系爭房屋共用管線有問題，亦未提出證據證

    明其損害額13,000元之單據，原告據此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

    理委員會賠償原告因淹水所受損害13,000元，自屬無據；原

    告又請求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漏水之

    精神慰撫金16,500元，然原告為法人，難認會因此受有人格

    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瑕疵擔保請求張榮俊給付69,0

    00元本息、依侵權行為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給付30

    ,000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雄小字第480號

原      告  皇佑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丁彩晋  

被      告  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周莉蓁  

訴訟代理人  顏蔚    

被      告  張榮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㈠按關於請求給付金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訴訟，其標的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十萬元以下者，適用本章所定之小額程序。當事人為訴之變更、追加或提起反訴，除當事人合意繼續適用小額程序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外，僅得於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內為之，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第436條之15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原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66,000元，及自民國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等語（本院卷第7頁），嗣於113年12月6日具狀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99,000元即自送達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25頁），合於第436條之8第1項之範圍，可以准許。

　㈡然原告復於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為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149,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3,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55頁），然原告114年4月22日具狀變更後已逾越同法第436條之8第1項所定訴訟標的金額之範圍，且被告不同意原告之追加，有本院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按（本院卷第199、200頁），應認其變更後之新訴為不合法，不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伊於113年1月2日向被告張榮俊承租高雄市○○區○○○路00巷00號地下室、1樓、2樓房屋全部（下稱系爭房屋），租賃期間自113年1月13日至117年3月12日止（下稱系爭租約），嗣伊與張榮俊於113年9月7日合意終止系爭租約。於租賃期間張榮俊依約應負有提供合於使用收益狀態房屋之義務，並有於租賃期間使租賃物合於約定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張榮俊卻詐欺伊而未誠實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電瑕疵，且怠於維護房屋，導致伊支出遷入搬遷費9,000元、油漆及清潔30,000元、無法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且因張榮俊交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元，以上合計69,000元，爰依系爭租約、民法債務不履行、瑕疵擔保責任之規定及民法第195條規定請求張榮俊賠償。而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依法應負有維護、修繕共用部分之責，然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卻怠於維護、管理共用管線部分，導致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漏水，致伊受有精神上損害，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195條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賠償精神慰撫金16,500元，另因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未盡管理之責，管線有問題，造成伊損害13,500元，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亦應賠償。爰依系爭租約及侵權行為關係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張榮俊應給付原告69,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應給付原告30,000元，及自113年9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榮俊：系爭房屋並無漏水、沒水沒電之情事，大約113年8月間原告曾向伊反應管線堵塞問題，伊請水電工前去確認後是大樓公共管線問題，伊已通知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處理，經確認後是因颱風風雨過大造成之偶發事件。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㈡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大約113年8月間曾收到反應系爭房屋2樓公共管線有問題，伊於113年8月間已請人前往修繕確認，係因113年7月底之凱米颱風風雨過大，排水不及，並無任何阻塞之情事，若系爭房屋內淹水亦有可能是風雨過大雨水從門窗縫隙灌入所導致。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向張榮俊請求部分

　⒈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租賃關係存續中，租賃物如有修繕之必要，應由出租人負擔者，承租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出租人修繕，如出租人於其期限內不為修繕者，承租人得終止契約或自行修繕而請求出租人償還其費用或於租金中扣除之，民法第430條定有明文。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而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故如原告主張張榮俊未提供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房屋、且於租賃期間未盡使租賃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應由原告負舉證責任。　

　⒉原告雖提出自稱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攝至其搬走為止之照片（本院卷第112、173至183頁），主張張榮俊未誠實告知房屋破舊及早有停水、停電瑕疵，然為張榮俊所否認。該照片上並無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且被告均否認該照片之形式上真正，原告亦未提出原始檔案供本院核對，尚難據此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原告雖又提出台灣電力公司提醒電費未繳通知（本院卷第189頁），然此係113年6月之電費，而原告與張榮俊約定租賃期間內應由承租人即原告繳納電費，原告於租賃期間內未繳納電費導致被台灣電力公司停電，實難認與張榮俊有何關聯，更遑論做為證明系爭房屋從113年1月13日起即沒電之證明；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沒水部分則未舉證以實其說，是原告上開主張，均非可採。

　⒊原告復主張張榮俊怠於維護房屋導致其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每天均漏水，然原告所述之漏水原因、位置係二樓、一樓、地下室全部都有漏水，樓梯間、房間、浴室、地下室全部的管線都在漏水（本院卷第200頁），然此部分原告雖自陳其所提出之照片係113年1月13日開始陸續拍攝至搬走（本院卷第112頁），然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並無日期，無法確認究竟係何時之照片，更無從證明有原告所述系爭房屋租賃期間內持續漏水之情事，更何況原告所提出之照片為地板有水之情況，然該水究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滲漏之期間為何？依據原告所提證據資料均無法推知系爭房屋內有水之情狀究竟如何造成，原告亦不請求鑑定，且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系爭房屋自113年1月13日起地上有水之原因（本院卷第206頁），是難認張榮俊有何原告所指怠於維護租賃物之情況。

　⒋再依原告主張之損害賠償項目觀之，原告支出遷入搬遷費9,000元，係原告為了使用收益系爭房屋所支出之費用，無法使用房屋搬遷費用9,000元，係原告要搬出系爭房屋所支出之費用，該等支出均與原告主張張榮俊應負瑕疵擔保、應使租賃物合於使用收益狀態之義務無相當因果關係；原告又請求油漆及清潔30,000元，此部份原告自陳係因為淹水所以家具要消毒清洗，然原告並未說明究竟何處需漆油漆，亦未舉證系爭房屋內有水之原因，且未提出證明其支出上開費用之單據，原告此部分請求，自非可採；至於原告主張張榮俊交付之系爭房屋持續漏水導致原告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每天漏水受有精神上損害21,000元，因原告為法人，難認竟會因此受有人格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自屬無據。

　㈡原告向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請求部分

　⒈原告主張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怠於維護、管理共用管線部分，原告自陳：有問題之管線貫穿二樓一樓到地下室，位於二樓房間的柱子上，經過樓梯到一樓再到地下室的天花板，二樓有20幾坪，管線很多，我跟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講的位置不同，都是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的管線，都有在漏水等語（本院卷第201頁），然原告雖陳述管線有問題，惟並非被告所述浴室內之管線（本院卷第201頁），而就其所述漏水問題並未舉證證明確實係管線漏水，依原告所提出之照片亦僅能推知系爭房屋曾經淹水，無從得知該水究竟從何處滲漏？如何滲漏？滲漏之期間為何？業如前述，而原告所指之管線，是否均為大樓所應負責修繕之公共管線，亦有不明，原告復未舉證以實其說，自難認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有何怠於維護公共管線之情事。

　⒉是原告未舉證係系爭房屋共用管線有問題，亦未提出證據證明其損害額13,000元之單據，原告據此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賠償原告因淹水所受損害13,000元，自屬無據；原告又請求113年1月13日至113年9月7日之承租期間因漏水之精神慰撫金16,500元，然原告為法人，難認會因此受有人格權之損害，此部分請求，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瑕疵擔保請求張榮俊給付69,000元本息、依侵權行為請求亞太花園廣場管理委員會給付30,000元本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6　　日

　　　　　　　　　高雄簡易庭　法　　　官  周子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9　　日

　　　　　　　　　　　　　　　書　記　官　羅崔萍



